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预算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合理配置公司资源，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预算管理基本原则：
（一）战略导向原则：预算编制应与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相一致；
（二）全面性原则：预算应覆盖所有经济活动，包括经营预算、资本预算和财务预算；
（三）合理性原则：预算编制应科学合理，兼顾需要与可能；
（四）刚性约束原则：经批准的预算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调整。
第二章  预算编制
第三条  预算编制程序：
（一）每年10月，公司管理层下达下一年度预算编制指导意见；
（二）11月，各部门编制部门预算草案并提交财务部；
（三）12月上旬，财务部汇总编制公司预算草案；
（四）12月中旬，预算管理委员会审议预算草案；
（五）12月下旬，董事会批准年度预算。
第四条  预算编制内容：
（一）经营预算：包括收入预算、成本预算、费用预算等；
（二）资本预算：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研发投入预算等；
（三）财务预算：包括现金流量预算、预计利润表、预计资产负债表等。
第三章  预算执行
第五条  各部门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财务部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
第六条  预算内支出按正常审批流程办理，超预算支出须按规定程序申请追加或调整。
第七条  财务部每月编制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向管理层报告预算执行进度和差异分析。
第四章  预算调整
第八条  预算调整条件：
（一）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二）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经营战略发生重大调整；
（四）其他不可预见的重大事项。
第九条  预算调整审批权限与预算审批权限相同。
第五章  预算考核
第十条  预算执行情况纳入部门年度绩效考核，作为部门负责人考评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公司财务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